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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说明
　
    根据丰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原则同意启动调整丰顺县城区自来水价格的批复》，县发改局于2023年7月启动了调整丰顺县城区自来水价格程序。在开展定价成本监审的基础上，经进行民意调查，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后，起草了调整丰顺县城区自来水价格方案，现将起草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为进一步理顺水价构成，增强全社会节约用水意识，促进供水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经县人民政府同意，县发展改革局依法履行政府定价程序，起草了《调整丰顺县城区自来水价格方案》。
　　二、主要政策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城镇供水价格管理的实施办法》等文件规定。
　　三、主要内容
（一）调整丰顺城区自来水销售价格。
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水价调整为1.95元/立方米，第二级阶梯水价2.93元/立方米，第三级阶梯水价5.85元/立方米；居民生活用水集体用户（城区）水价调整为2.00元/立方米，居民生活用水集体用户（村镇）水价调整为1.98元/立方米。非居民用水价格调整为2.83元/立方米。特种用水价格调整为3.97元/立方米。
　　（二）建立自来水销售价格与购原水价格或缴交水资源费（税）联动机制
当丰顺城区自来水供水企业购原水价格或缴交水资源费（税）发生变化时，丰顺城区自来水销售价格同时启动同向联动调整机制。
启动条件。当丰顺城区自来水供水企业购原水价格或缴交水资源费（税）发生变化时，县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购原水价格或缴交水资源费（税）变化情况，对丰顺城区自来水销售价格进行核定，并进行同向调整。
四、征求相关单位意见情况
《调整丰顺县城区自来水价格方案》已书面征求了县住建局、县财政局、县民政局、县水务局、县市场监管局等5个县有关部门意见，对反馈意见予以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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